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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资产收购基本情况 

2014 年 2 月 1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202 号）核准，公司采

取非公开方式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68,656.29 万元用于建设安溪 LED 封装新建

项目、厦门 LED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建项目、RFID 产品设计和生产线扩建项目。

为增强 LED 封装产品的综合竞争力，2015 年 10 月 12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安溪 LED 封装新建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5,041.40 万元变更用于收购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灏天光电”）

70%股权，项目名称变更为“安溪 LED 封装新建项目及股权收购项目”。福建信

达光电与灏天光电、卢志荣等灏天光电原股东签署《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

司持有灏天光电 70%股权。 

二、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条款 

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卢志荣和灏天光电共同就灏天光电 2016

年度至 2020 年度（下称“承诺期间”）的业绩向福建信达光电作出如下承诺： 

2016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1,520 万元、2017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1,730 万元、2018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2,020 万元、2019 年度的审计净利

润不低于 2,270 万元、2020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2,350 万元（以下单独或

合称为“承诺净利润”）； 

如果灏天光电在承诺期间未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卢志荣应当按照如下约定向

福建信达光电支付补偿。 



 

（1）现金补偿：承诺期间内，如果灏天光电在任一会计年度实现的审计净

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则卢志荣应在福建信达光电向其签发书面通知之日五个工

作日内向信达光电支付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现金=（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审计净

利润数）×股权比例（70%）。承诺净利润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确定的净利润，且应以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

准。 

    （2）回购安排。承诺期间届满后，如果灏天光电在承诺期间实现的累积审

计净利润总额未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的60%，则经福建信达光电书面通知：  

①卢志荣应当按照福建信达光电书面通知的规定，以下列价格收购福建信达

光电届时持有的全部灏天光电股权并支付收购价款（以下简称“收购价款”）： 

收购价款=股权转让对价×（1 + 12%×补偿期间天数/360）；其中：补偿期间天

数自福建信达光电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之日起至卢志荣支付全部收购价

款之日止。 

②灏天光电应当按照福建信达光电书面通知的规定，按时、足额向福建信达

光电返还后续支持资金（如有）并支付资金占用补偿；前述资金占用补偿的计算

公式如下：  

资金占用补偿 = 后续支持资金金额×12% ×补偿期间天数/360  

其中，补偿天数自福建信达光电向灏天光电支付前述后续支持资金金额之日

起至灏天光电足额返还后续支持资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补偿之日。 

卢志荣和灏天光电不可撤销地承诺就上述义务和责任向福建信达光电承担

连带责任。 

三、标的资产 2016 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灏天光电 2016 年度财务报表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经审计的灏天光电 2016 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5,942.33 万元，与业绩承诺差异 7,462.33 万元。 

四、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为保证公司尽快足额取得业绩承诺补偿款，公司已采取以下措施： 

1、鉴于灏天光电 2016 年的业绩履行情况已触发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公司

向卢志荣发出了《关于灏天光电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及补偿的告知函》，通知其



 

以现金方式补偿。 

2、公司扣押《股权转让协议》剩余 50%股权转让款，即 2,520.70 万元。 

3、卢志荣对其应承担的并购基准日前发生的经营损失、债权损失等事项承

诺如下：将持有的灏天光电 27.67%股权质押给福建信达光电；将其在灏天光电

享有的未来股东权益及股利分配款优先进行偿还，直至结清前述损失。 

4、根据公司与卢志荣、卢祥荣、南海创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南海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绿晶

科技有限公司、黄健银等（上述六名股东以下简称“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转

让协议》中第 16.2 条的约定：“16.2  连带责任。各转让方单独及共同地就转让

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承担单独及连带的责任。”公司管理层为保护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在此期间多次与原股东沟通，要求原股东严格按照《股

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进行补偿，并明确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严肃性。 

因原股东未在约定时间内进行现金补偿，公司已提起诉讼，诉求卢志荣支付

未完成业绩承诺现金补偿 52,236,319.80 元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卢祥荣、南

海创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海成长（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绿晶科技有限公司、黄健银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上述诉讼除未完成业绩承诺现金补偿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外，还包

含部分交割日前产生的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剩余的交割日前产生的应收账款将视

回款情况进行处理。 

同时，公司已申请对灏天光电原股东的部分财产进行保全，财产保全金额基

本覆盖案值。 

公司管理层将继续积极督促原股东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的权益。同时公司将根据上述业绩补偿承诺的实际履行情况，按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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